
芒市政协2015年“三公”经费决算财政拨款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决算数

	合计
	24.88

	1、因公出国（境）费用
	　

	2、公务接待费
	3.71

	3、公务用车费
	21.17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1.17

	      （2）公务用车购置
	　


注：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3）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芒市政协2015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

决算情况说明

芒市政协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2015年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
与2014年决算相比没有变化，无因公出国（境）经费。
 二、公务接待费
2015年我单位公务接待费支出3.71万元，主要用于接待按照规定开支的各级部门检查、验收等各项业务工作产生的费用及与州内外各级政协的横向交流支出，与2014年决算数相比增加2.11万元，原因是今年全国政协系统间的横向交流联系增多，达35批次，接待中虽严格执行公务接待标准，厉行节约但由于接待人次太多所以接待费也相应大幅增长。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5年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21.17万元，其中：购置经费无，运行维护费21.17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我单位与各级部门业务工作，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与2015年决算数相比增加9.81万元，原因一是今年机关为加大政协委员视察调研力度，从市住建局调入一辆大众中型客车用于视察调研，由于车辆老旧，已接近强制报废，故运行维护费相应增大；二是为开展好脱贫攻坚“挂包帮、转走访”工作，机关从征地办调入一辆长安小型客车专门用于驻村工作，车辆运行维护费相应增大三是历年欠公车运行维护费未结账，在2015年付款所以2015年公车运行维护费增加。
2015年“三公”经费决算数24.88万元，比2014年决算数增加11.92万元，增加92%。其中：公务接待费增加13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上升86%。

